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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项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恪守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

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

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

方没有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涉及资产的法律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

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

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

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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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事宜 

涉及其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 

评估报告摘要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因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拟

资产转让事宜，对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目的：资产转让 

评估对象和范围：沪房地市字（1999）第 010211 号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

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物（具体以资产申报清单为准）。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

及的范围一致。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方法：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市场法、基准地价法 

地上物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 

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 

经评估，委评资产总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捌拾柒万柒仟零柒拾叁

元（RMB14,877,073.00 元）。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数量 账面值 评估原值 评估净值 增值额 增值率% 

1 土地 1 项 - 13,736,856.00 13,736,856.00 13,736,856.00 - 

2 建筑物 9 项 89,903.43 2,163,700.00  649,110.00  559,206.57 622.01 

3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26 项 949,853.68 1,234,000.00  491,107.00  -458,746.68 -48.30 

  合 计   1,039,757.11 17,134,556.00 14,877,073.00  13,837,315.89 1,330.82 

上述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内使用有效，逾期使用无效。 

 特别提示：以上内容摘自【万隆评报字 (2015)第 1746 号】评估报

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

读评估报告全文 ,本摘要不得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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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评报字（2015）第 1746 号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事宜 

涉及其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 

评 估 报 告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

公司的委托，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

采用市场法、基准地价法及重臵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因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事宜涉及其所有的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物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

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均为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000000024218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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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92 

法定代表人：张忠 

注册资本：35176.406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 年 10 月 14 日 

住所：崇明县八一路 1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零

配件、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用品）、建筑装饰材料、木材、家具、五金

交电、百货的批发与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法律、法规规定的与本评估目的相关的中国政府职能部门。 

二、 评估目的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拥有的崇明县跃进农场北部牛

棚港港区资产协议转让给上海勋海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本次评估

为此提供该经济行为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市场价值专业意

见。 

经济行为文件: 

1、崇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办理便函【崇府办函（2015）

2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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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崇国资委（2015）

93 号】《关于亚通公司转让牛棚港港区资产的请示》。 

三、 评估对象和范围 

沪房地市字（1999）第 010211 号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土地使

用权及其地上物。具体如下表： 

名称 数量 内容 

土地 1 项 【沪房地市字（1999）第 010211 号】证载土地 

建筑物 9 项 【沪房地市字（1999）第 010211 号】证载建筑物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26 项 天棚、道路、石坡、树木等 

其中，土地、部分建筑物、部分构筑物及辅助设施为账外资

产，具体详见附件 13 资产评估明细表。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

评估范围一致。 

（三）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概况 

1、土地使用权概况：委评土地记载于沪房地市字（1999）第 010211

号房地产权证，土地位于崇明县跃进农场北部牛棚港，土地面积

46,724.00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交通，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委评

土地北靠长江、西临农场、南临跃进公路、东靠新建港，土地开发程

度为红线外五通一平。 

2、建筑物概况：建筑物共 9 项，均系沪房地市字（1999）第 010211

号房地产权证记载的房屋建筑物，明细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层数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1 经营部+门卫（共 10 间） 混合 1 1 197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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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门卫 混合 1 1 1975 26 

3 食堂 砖木 1 1 1975 128 

4 宿舍 砖木 1 1 1975 173 

5 侯船室 混合 2 2 1975 707 

6 老厕所 其他 1 1975 50 

7 浴室+厕所 其他 1 1975 38 

8 售票室 砖木 1 1 1975 26 

9 厕所（收费） 混合 2 1 1988 35 

 合计    1405 

经勘察，委估房屋均闲臵中。 

3、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概况：包括场地、道路、石坡、树木

等共 26 项，其中场地、道路、石坡等明细如下： 

序

号 
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长度 

(m) 

高度 

(m) 

宽度 

(m) 

建筑面积 

(㎡) 
体积(M3) 

1 中心道路 柏油路 1975 年 88.00  15.00 1,320.00  

2 场地 砼 1975 年 30.00  26.00 780.00  

3 铁门（侯传室与食堂之间） 白铁管 1975 年  2.15 4.50 9.68  

4 门卫处边门 白铁管 1975 年  2.50 2.15 5.38  

5 门卫处大门 白铁管 1975 年  2.50 9.10 22.75  

6 门卫处边门 白铁管 1975 年  2.50 2.50 6.25  

7 引桥 钢混 1975 年 48.00  8.00 384.00  

8 连接引桥的道路 混合 1975 年 55.00  8.00 440.00  

9 铲坡 混合 1988 年 34（底） 21.00 8（上） 441.00  

10 铲坡道路 混合 1988 年 161.00  8.00 1,288.00  

11 石坡 混合 1977 年 50.00 2.50 3.50   

12 堤岸 混合 1977 年 32.00  8.00   

13 围墙岸 混合 1997 年 42/20 2.5/0.8    

14 晴雨棚 彩钢板 2002 年 12.00 3.20 9.00   

15 天棚 彩钢板 2002 年 32.00 3.20 8.00   

16 鱼塘   1983 年  2.9  10,333.39 29,966.83 

17 鱼塘   1983 年  2.9  6,066.7 17,593.43 

树木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胸径（cm） 冠幅（cm） 数量（棵） 

18 雪松 45 900 1 

19 香樟树 30   16 

20 雪松 35   1 

21 广玉兰 55D 750 1 

22 广玉兰 30   2 

23 海桐树   4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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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石楠树   300 3 

25 黑松 20   1 

26 水杉树 15   120 

经勘察，构筑物及辅助设施均闲臵，树木生长状况良好。 

根据产权持有单位介绍，委评资产无抵押担保或对外租赁事项，

也无或有负债。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强迫

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

额。 

五、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1、 根据评估目的由委托方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

准日尽可能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

服务。 

2、 选择月末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

评估资产的总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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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1、崇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办理便函【崇府办函（2015）222

号】； 

2、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崇国资委（2015）93

号】《关于亚通公司转让牛棚港港区资产的请示》。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 号）；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国务院第 91 号令）； 

3、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

（国资办发[1992]36 号）； 

4、《企业国有资产法》（主席令 2008 年第 5 号）； 

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 

6、《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委产权[2006]274 号）； 

7、《关于加强本市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沪

国资委评〔2007〕379 号）； 

8、关于印发《上海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备案操作手册》

的通知（沪国资委评估﹝2012﹞468 号）； 

9、《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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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发产权〔2013〕64 号）； 

10、《关于印发<评估核准、备案审核指引>（试行）、<上海市国

有资产评估执业质量评价表（试行）>的通知》（沪国资委办发[2009]17

号）； 

11、《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 号）； 

12、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 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6、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07]189 号）； 

7、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8、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9、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

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10、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08]218 号）。 

（四） 权属依据 

1、 营业执照; 

2、 房地产权证； 

3、 其他权属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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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取价依据 

1、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手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3、 评估基准日市场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4、 与产权持有单位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

计凭证、账册及其他会计资料； 

5、 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 

6、 经实地盘点核实后填写的委估资产清单； 

7、 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8、 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9、 wind 资讯金融终端； 

10、 委托方与产权持有单位共同撰写的《关于进行资产评估

的有关事项说明》。 

七、 评估方法 

(一) 土地使用权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土地使用权通行的估价方法有市场

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等。 

委评对象类似区域土地使用权市场交易较为活跃，且委评对象位

于上海市2013年公布的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因此适宜选用市场比较

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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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比较法：将委评对象和市场近期同类交易案例相比较，

找出评估对象与每个参照案例之间在价值影响诸因素方面的差异，并

据此对参照物交易价格进行比较调整，确定委评对象的评估值。  

市场法公式：评估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

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

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对估价对象

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

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估价对

象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的宗地地价＝[基准地价

×K1×(1+∑K)×Kp+开发程度修正值]×K2 

式中：K1──期日修正系数 

      ∑K──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Kp──容积率修正系数 

      K2──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以上两种方法适用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地，委评土地为划

拨用地，应扣减出让金得到委评土地评估值。 

在对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的评估值进行分析比较后，确定土地

使用权最终的评估结果。 

（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本次评估的建筑物为崇明县跃进农场北部牛棚港内候船室、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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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食堂、宿舍等；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为天棚、道路、石坡、树

木等。依据资产用途和评估人员收集的资料，采用重臵成本法评估。 

重臵成本法是通过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重臵价格或重建

价格，扣除各项贬值，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

法。 

基本公式：评估价值=重臵全价×成新率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接受委托 

本公司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及范围，选定评

估基准日。听取委托方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及委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

介绍，拟定评估计划，组建评估小组。 

（二）现场清查 

评估小组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进驻现场，对委托方填报的资产

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现场调查，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察、检查

等方式，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

估对象的法律权属。项目组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结束现场工作。 

（三）评定估算 

评估小组根据评估业务的需要开展独立的市场调研，收集相关的

信息资料，并进行必要筛选、分析、归纳和整理，并根据评估对象、

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评估方法；评估

小组根据所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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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四）形成报告 

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综合，同时采用多种评估

方法的，对采用各种评估方法评估形成的评估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

比较，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注册资产评估师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编

制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经本公司三级复核，在与委托方和委托方许

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沟通并提交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备案通过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评估报

告。 

九、 评估假设  

1、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

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

和时间，以便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2、继续使用假设：是指处于使用中的产权持有单位资产在产权

发生变动后，将按其现行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去。 

3、外部环境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无重

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的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

化。 

4、假定产权持有单位管理当局对企业经营负责任地履行义务，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A7%E6%9D%83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A7%E6%9D%83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A7%E6%9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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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职地对有关资产实行了有效的管理。产权持有单位在经营过程中

没有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5、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

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 评估结论 

经评估，委评资产总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捌拾柒万柒仟

零柒拾叁元（RMB14,877,073.00 元），具体如下表：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数量 账面值 评估原值 评估净值 增值额 增值率% 

1 土地 1 项 - 13,736,856.00 13,736,856.00 13,736,856.00 - 

2 建筑物 9 项 89,903.43 2,163,700.00  649,110.00  559,206.57 622.01 

3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26 项 949,853.68 1,234,000.00  491,107.00  -458,746.68 -48.30 

  合 计   1,039,757.11 17,134,556.00 14,877,073.00  13,837,315.89 1,330.82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委评资产因年代久远，除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对应的房地

产权证外，委托方无法提供相关资产取得时的权属凭证，委评资产账

面值按委托方申报列示。 

2、评估范围内的土地、部分建筑物、部分构筑物及辅助设施为

账外资产，具体详见附件 13 资产评估明细表。 

以上特别事项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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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审批程序，本评估报告

不得被使用。 

4、 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

开的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除外。 

5、 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内使用有效，本评估报告的

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日至2016年10月30日止。 

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2015 年 12 月 16 日。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市场价值评估报告 

 

18 

（以下无正文）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蔡懿懿 

法定代表人：刘宏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胡的娟 

首席评估师：刘宏 

地址：中国·上海迎勋路 168 号 16 楼 

邮编：200011                        

传真：021-63766338                  

电话：021-63788398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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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除特别注明的外，其余均为复印件  

1、 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崇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办理便函【崇府办函（2015）

222 号】； 

3、 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崇国资委（2015）

93 号】《关于亚通公司转让牛棚港港区资产的请示》； 

4、 房地产权证； 

5、 资产申报表； 

6、 现场勘查照片； 

7、 委托方承诺函（原件）； 

8、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原件）； 

9、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10、 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11、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12、 评估业务约定书； 

13、 资产评估明细表。 

 

 

 

 

 

 

 

 


